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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
[bookmark: OLE_LINK1]项目名称：移动源环保门禁系统运维服务
项目编号：ZBGL2026050028
二、招标内容
（1）招标内容：移动源管理的环保门禁规范化管理系统运维服务。需满足《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1321-2023)标准要求及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数据、网络等信息安全要求。
（2）招标方情况介绍：
物流门数量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物流门数量
	服务期限
	备注

	1
	济宁商用车
	1
	2年
2026.6.30-2028.6.30
	东门



招标内容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服务期
	单价（单位：元，含税）税率：
	总价（单位：元，含税）税率：
	备注

	1
	环保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软件
	需满济宁地区特殊情况使用需求
对门禁系统进行运维，确保系统功能满足《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1321-2023)标准要求，包括企业信息管理、视频监控管理、道闸管理(对道闸信息进行维护管理的功能，内容应该至少包括出入口名称、出入口类型、出入编号、道闸名称、道闸编号、道闸类型、视频监控点位等信息。)、车辆进出厂二维码登记、车辆信息管理(车辆信息采集、审核与校验功能，并建立车辆信息台账)、告警信息管理、运输管理、进出厂电子台账功能、统计汇总报表等，同时与《济宁市重点企业出入车辆管控系统》对接，自动完成数据上报数据下发自动识别车辆排放标准并预警。具备接收排放超标车辆名单、管控策略，并根据下发信息识别和判定进出厂车辆是否属于排放超标车辆或符合管控策略，并控制道闸放行和禁行。适配原有门禁及视频监控硬件设备
	2年
	
	
	


（3）资质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方案需完全覆盖本项目所需功能和质量，并满足《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HJ1321-2023)标准要求。若后续出现材料、设备等缺失问题，所缺部分由投标人负责免费提供。
2.本项目需符合招标方数据及网络等信息化安全条件，不违反招标方的有关规定。系统架构设计应具备良好的扩展性，以便未来根据招标方企业发展和业务需求的变化，能够方便地进行功能升级和设备扩展。供方应按照招标方的要求进行系统对接；首先，系统需免费提供二次开发接口，可供其他系统调用；其次，在与其他系统对接过程中，供方需承诺提供强技术支持，可以按照要求以各种方式与招标方的内部系统对接，例如可与地磅称重系统或后续智慧园区系统进行数据对接，为后期与智慧园区共同具备一个平台管理权限（单一或批量对权限的增删改查）、报表等功能提供接口支持；最后，如果在客观条件下，招标方的内部系统不能与环保门禁系统对接，供方承诺通过增加相关设备来满足环保门禁的合规要求；若出现更换道闸的情况，供方应负责各单位将原设备中相关权限导入新设备，确保车辆正常进出。

三、招标形式
 公开招标
[bookmark: _GoBack]四、招标议程
1. 发标时间： 2026年6月1日。
方式：招标人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在特定网站发布本项目招标公告及招标文件电子版。招标人不对投标人能否通过相关网站正确或及时获取招标文件负责。
2. 应标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7日下午17:00点前，逾期不受理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6月14日下午17:00点前，逾期不受理。
e采通平台：本项目招标工作的所有过程均须在中国重汽e采通上完成，包括报名、资质审核、招标、应标、评标、审批等环节。中国重汽E采通中链接为（http://ecaitong.sinotruk.com:8012）。未在中国重汽E采通进行注册的供方，注册时，业务主管部门选择“安全环保，类别选择“环保“，投标人须在2026年6月7日下午17:00点前应标前完成供应商信息注册及应标（建议尽早开展注册工作，操作手册见附件6）；完成应标后，需看标书文件并上传相关文档（操作手册见附件6）。
投标人应自备电脑（笔记本）进行流程操作，注意应标、投标、开标、再次报价时间开始、截止节点，如错过时间节点将无法进行招投标流程节点的操作，进入商务标后按招标方要求在重汽e采通进行价格报价和逐轮报价，商务标中还需提供开标一览表。
招标完成后以上所提供的所有材料投标方将纸制版（加盖公章）及电子标书（U盘）、及线上招标的所有的澄清资料送到招标人处进行备案。
3.答疑时间：截止至2026年6月7日下午17点前，逾期不受理。
答疑方式：现场（或电话）答疑。
联系人：李绍静
电话：15898649456
4.开标时间：2026年6月16日上午9时（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5.开标地点：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6.开标现场资质审验。
需提交的材料要求：详见本招标书“第二章 招标人须知”之“二、投标响应文件”之“1.⑴ 资质文件”所列示条目及要求。
7. 评标：
需提供的材料：
（1）开标一览表；
（2）标书；
（3）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或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投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原件；
说明：投标人需按本招标书之“第三章 投标文件编制”之相关要求对上述投标文件进行编制密封，并于评标开始时向评标工作小组当面提交。
8.联 系 人：
李绍静    联系电话：1589864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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